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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四十三年七月十四日
茲制定外國人投資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俞鴻鈞

外國人投資條例
四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公布

第　一　條　　外國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投資之保障及處理依本條例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條例所稱外國人包括外國法人
外國法人依其所據以成立之法律定其國籍
外國人依照本條例之規定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投資者稱投資人
第　三　條　　本條例所稱投資其出資之種類如左
一、由國外輸入之外國貨幣或外匯構成之現金
二、由國外輸入國內所需之機器或其他物資
三、專門技術或專利權
四、經核准結付外匯之投資本金淨利孳息或其他收益
第　四　條　　本條例所稱投資其方式如左
一、單獨或聯合出資或與中華民國政府國民或法人共同出資舉辦事業或增加資本擴展原有事業
二、對於原有事業之股份或公司債之購買或為現金機器或其他物資之借貸
三、供給專門技術或專利權與中華民國政府國民或法人合作經營
第　五　條　　本條例所稱投資以合於左列規定之一者為限
一、投資之事業為國內所需要之生產或製造事業者
二、投資之事業有外銷之市場者
三、投資之行為有助於重要工業或公用事業之發展者
四、投資之行為有助於重要工業或公用事業技術之改進者
第　六　條　　外國人依本條例所為之投資事件以經濟部為主管機關
審議外國人投資事件設審議委員會由經濟部財政部交通部外交部國防部中央銀行等機關組織之以經濟部部長為主任委員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及審議程序由行政院定之
經濟部對審議委員會審議結果不同意時應呈請行政院決定之
第　七　條　　本條例所稱投資須經核准
本條例所稱投資由經濟部核准之但其投資之事業具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由經濟部呈請行政院核准之
一、與國防有關者
二、獨占性企業經法律許可民營者
三、適用本條例第十九條之規定者
第　八　條　　外國人依本條例投資者應填具申請書檢附投資計劃及有關證件向經濟部申請核准申請書格式由經濟部定之
投資之事業依其他法律須另向有關主管機關辦理規定手續者由經濟部核轉各該主管機關核辦之
第　九　條　　投資人依核准之投資計劃實行投資後應將實行投資情形報請經濟部查核
投資經核准後逾六個月尚未依其投資計劃實行投資者經濟部得撤銷其核准
前項所定期限如有正當事由投資人得申請經濟部核准予以延展
第　十　條　　投資人移轉其投資於本條例第五條所規定之其他事業時應由投資人向經濟部為撤銷原投資及核准新投資之申請
投資人轉讓其投資與其他外國人時應由轉讓人及受讓人分別向經濟部為核准轉讓及受讓之申請
第十一條　　投資人有依本條例申請結匯之權利此項權利不得轉讓但投資人之合法繼承人或受讓其投資之其他外國人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投資人得以其投資每年所得之淨利或孳息申請結匯但其金額以不超過其投資總額百分之十五為限其以專門技術或專利權之收益申請結匯者其金額由經濟部於審核投資時一併核定之
投資人以其投資本金申請結匯時須於投資滿兩年後方得申請每年度申請之金額不得超過其投資總額百分之十五
前兩項所規定百分之十五之結匯限度得由主管機關斟酌每年申請結匯時之情形呈報行政院核准提高之
投資人以其公司債及借貸本金申請結匯時從其核准之約定
以第三條第二款所指之機器或其他物資投資者其投資總額以經濟部與投資人會同審定之價格為標準
因投資而輸入之機器及其他物資所繳納之進口捐稅得併合計入投資總額
投資總額有增減時以投資人於申請結匯時所有之投資總額為準
第十三條　　投資人以淨利申請結匯時應於稅務機關核定稅額後之一個月內檢同稅務機關核定之稅單資產負債表損益計算書送請經濟部審核之其所投資之事業如為公司時並應加送股東會分配盈餘之決議紀錄
投資人以孳息或投資本金申請結匯時應於次年六月底前檢同證件送請經濟部審核之
投資人以專門技術或專利權之收益申請結匯時應按核定期間檢同證件送請經濟部審核之
投資人為業務需要願將依前條所得之申請結匯之資金留供週轉時得於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期限內檢同申請結匯應有之證件向經濟部申請核准展期至次年度累積結匯
第十四條　　投資人所投資之事業全部或一部為政府依法征用或收購而投資人擬將其所得補償或價款結匯時應檢同證件送請經濟部審核之經審核屬實後編入次年度外匯支出預算呈報行政院審核後准於次年度內申請結匯
第十五條　　投資人單獨或聯合出資舉辦之事業或與中華民國政府國民或法人共同出資舉辦之事業其投資佔資本總額百分之五十一以上者在開業後十年內於投資人繼續保持其投資之時期中不予征用或收購
第十六條　　依本條例之規定申請結匯時應依申請結匯時匯率核准結匯但其匯率種類應依投資時之匯率種類
第十七條　　投資人所投資之事業除本條例所規定者外與中華民國國民所經營之同種事業受同等待遇
第十八條　　投資人依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律組設公司者得不受左列各款之限制
一、公司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六條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二百條關於國內住所之限制
二、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三項關於中華民國國籍之限制
第十九條　　投資人或其所投資之事業經行政院專案核准後不受左列各項法律條款之限制
一、礦業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項但書第九條第一項但書關於中華民國人民之規定及第四十一條第二款
二、土地法第十七條第七款
三、海商法第三條第三款甲乙丙各目但對於經營內河及沿海航行之輪船事業或不合於本條例第四條第一款共同出資之方式者仍受限制
四、民用航空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甲乙丙丁四目及第六十二條除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均應記名外之其餘規定
第二十條　　本條例施行前業已投資之外國人其出資之種類投資之方式及投資之事業合於本條例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五條之規定而欲取得本條例之投資人資格者得於本條例施行之日起兩個月內向經濟部依本條例之規定申請核准
經前項規定核准取得本條例投資人資格者視為本條例之投資人適用本條例之規定
第二十一條　　投資人對於本條例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所規定之文件有虛偽之情事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
投資人為法人時前項規定於其負責人適用之
第二十二條　　本條例之施行區域暫以臺灣省為限擴增時由立法院決議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四十三年七月十六日
茲制定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組織綱要。公佈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俞鴻鈞

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組織綱要
四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公布

第　一　條　　政府為設計研究光復大陸之方案，特設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隸屬總統府。
第　二　條　　本會設委員若干人，由　總統就國民大會代表及有關人士中聘任之。均為無給職。
第　三　條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二人至五人，由　總統指定之。
第　四　條　　本會之設計研究，應按照問題性質與區域關係，設置小組，分別進行，由各委員自行認定，但每一委員以參加一個小組為原則。

各小組之分設及其召集人，由主任委員報請　總統核定之。
第　五　條　　本會各小組釐訂之方案，經由主任委員彙陳　總統採擇處理。
第　六　條　　本會設秘書處，其組織另定之。

第　七　條　　本會於光復大陸任務達成時撤銷。










1
6
5

